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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办〔2013〕2 号 ________________ 
 

 

关于印发 

《济宁学院印刷品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规范印刷品管理，提高办公经费的使用效益，学校资产

管理处制定了《济宁学院印刷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将该《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3 年 1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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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印刷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，节约经费，堵塞漏洞，提高办公经费

的使用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凡是由学校教育事业费、科研经费、专项经费、自

筹经费等纳入学校财务管理经费支出的印刷品，均执行本办法。 

    第三条 资产管理处负责印刷品的管理工作。 

    第四条 印刷品管理要体现效率与效益并重的原则，处理好

经费节约与办事效率的关系。 

    第五条 各单位印刷费由办公费或业务费支付，管理体制不

变。    

    第六条 印刷品实行分类招标管理。 

（一）大宗印刷业务的招标管理 

1、大宗印刷业务是指一次性印刷金额在 5000 元以上，或

定期出版物的印刷业务，包括学报、校报、各类试卷、各类图

书、各类学习资料以及其他大宗印刷资料。 

2、大宗印刷业务实行项目招标管理，按照《济宁学院招标

采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、特殊情况下，经学校批准后大宗印刷业务可实行定点印

刷。 

4、大宗印刷业务的费用结算实行一事一单报销制度，原始

发票后要附有招标合同或大宗印刷项目审批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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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日常及零星印刷实行定点、定价招标管理。 

1、日常及零星印刷业务，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结算价格、服

务单位。 

    2、各单位需要的日常零星印刷必须到定点单位办理相应业

务，按要求做好登记工作。 

    3、日常及零星印刷费用结算原则上实行定期结算制度，按

季度集中报销结算，业务量较少的，结算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。

结算时持济宁学院零星印刷项目申请表及济宁学院零星印刷品

汇总表报资产管理处审核后，交财务处办理支付手续。 

第七条 印刷费用的报销坚持“一支笔”审批，按经费管理

权限由单位负责人或课题主持人审批签字。经手人、证明（验

收）人必须齐全，同时独立填制报销封面，确保经济业务活动

真实有效。纳入本办法管理的印刷品的报销，未经资产管理处

核定，财务处不予报销。 

第八条 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、学习等出差在外地发生的

此类费用，由学校依照实际情况自主管理，据实报销。 

    第九条 对提供印刷服务单位的管理考核由资产管理处负

责。 

1、所有印刷服务商由学校通过招标确定，并签订协议。 

    2、各中标服务商要严格履行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，严禁以

次充好、提供假冒商品，及时完成印刷任务。否则，学校依照

有关规定终止协议，一切后果由服务商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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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学校对中标服务商进行严格考核，对服务质量差、违反

协议规定的，一经查实，三年内不得参与学校的投标工作。 

    第十条 本办法实施后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不再办理非定点单

位费用结算。 

    第十一条 各单位、各部门要严格管理工作，严禁工作人员

公物私用，或变相以印刷品名义购买个人用消费品。 

   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、2013 年定点印刷服务商名单 

2、2013 年定点复印服务商名单 

3、2013 年定点条幅制作服务商名单 

4、济宁学院大宗印刷项目审批单 

5、济宁学院零星印刷项目申请表 

6、济宁学院零星印刷业务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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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13 年定点印刷服务商名单 

 

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 

济宁华兴印刷厂 

曲阜艺美印务中心 

曲阜明利印刷厂 

 

附件 2： 

2013 年定点打字复印服务商名单 

 

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 

济宁华兴印刷厂 

济宁圣雅印务中心 

济宁宏大图纸印务中心 

 

附件 3： 

2013 年定点喷绘、条幅制作服务商名单 

 

华兴印刷有限公司 

曲阜明利印刷厂 

济宁宏大图纸印务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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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     

济宁学院大宗印刷项目审批单 

申请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内容  印制类型  

纸型  规格  单价  总价  

经费来源  印制单位  

申请部门意见： 

 

签字： 

  年  月  日 

资产管理处意见： 

 

签字： 

    年  月  日 

学校领导意见： 

 

签字： 

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附件 5：           

济宁学院零星印刷项目申请表 
申请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（此表定点服务商留存，报销时交财务处） 

申请部门  申请人  电话  

印刷内容  
规格  

类型  

单价  数量  送印时间  交货时间  

服务商处

理情况 
   总价：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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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  

济宁学院零星印刷业务汇总表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

时间 印刷内容 规格 数量 单价 总价 经办人 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计    

定点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审核意见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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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月 15 日印发 


